吉林省纪委监察厅要求领导干部节日期间严肃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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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吉林）省纪委、监察厅下发《关于2010年元旦春节期间严肃纪律严格遵守廉洁自律规定的通知》，要求全省党员干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加强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部署要求，切实加强节日期间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着力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确保全省人民过一个欢乐、文明、和谐的节日。
　　《通知》要求，要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认真执行中央和省委有关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规定。严格控制茶话会、联谊会和联欢会等节日庆典活动的数量和规模，坚决纠正讲排场、比阔气、奢侈挥霍等不良风气，坚决制止用公款大吃大喝和进行高消费娱乐活动；严格禁止以节日慰问等名义用公款相互走访、相互宴请；严格禁止巧立名目突击花钱，违反规定乱发津贴、补贴、奖金和实物；严格禁止以任何名义向企业、商家收取赞助等费用。
　　要清廉自守，严禁谋取不正当利益。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严格禁止违规违纪收送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贵重礼品；严格禁止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娱乐、健身等活动；严格禁止参加任何形式的赌博和到国（境）外赌博；严格禁止公车私用、违规私驾公车或利用职权向企业、下属单位借用车辆；严格禁止借乔迁、祝寿和利用操办婚庆丧葬等事宜之机敛财；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便利，在下属单位或其他单位报销个人费用。各级领导干部要管好自己，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严肃纪律，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各级领导干部要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要求，切实履行“一把手负总责”、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的政治责任，加强对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始终保持好的作风，严格遵守各项纪律，带头执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要改进文风会风，少开会，说短话，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把更多的精力用在抓落实上，用在深入基层和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上。要自觉接受各方面的监督，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对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执行廉洁自律规定情况的监督检查，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顶风违纪的要严肃查处，对情节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要严格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张世良 记者何琳娣）


